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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第十四條修正條文，業奉總統113年8月7日華總一義字第

11300068931號令公布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政府各機關（臺北市政府秘書處、臺北市政府地政局除外） 

113.8.23北市地用字第11301385701號 
說明：奉交下內政部113年8月21日台內地字第1130264690號函辦理，隨文檢送該函及附

件供參。 
附件1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等 

113.8.21台內地字第1130264690號 

主旨：土地法第十四條修正條文，業奉總統113年8月7日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931號令

公布，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總統府秘書長113年8月7日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930號函辦理。 

二、旨揭修正條文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 7735號（詳見總統府網站 https：

//www.president.gov.tw公報系統）。 

附件2 

總統府秘書長函  行政院等 

113.8.7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930號 

主旨：立法院咨請總統公布修正土地法第十四條條文一案，業奉總統113年8月7日華總

一義字第11300068931號令公布，請查照。 

說 明 ： 本 修 正 案 刊 載 於 總 統 府 公 報 第 7735 號 （ 另 見 本 府 網 站 https ：

//www.president.gov.tw公報系統）。 

附件3 

總統令 

113.8.7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931號 

茲修正土地法第十四條條文，公布之。 

土地法修正第十四條條文 

第十四條  下列土地不得為私有： 

一、海岸一定限度內之土地。 

二、天然形成之湖澤而為公共需用者，及其沿岸一定限度內之土地。 

三、可通運之水道及其沿岸一定限度內之土地。 

四、城鎮區域內水道湖澤及其沿岸一定限度內之土地。 

五、公共交通道路。 

六、礦泉地。 

七、瀑布地。 

八、公共需用之水源地。 

九、名勝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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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法律禁止私有之土地。 

前項土地已成為私有者，得依法徵收之。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受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之限制： 

一、日據時期原屬私有，臺灣光復後登記為公有，依法得贈與移轉為私有之名勝古

蹟。 

二、公營事業機構及行政法人，有經營或使用古蹟土地需要，並經中央文化主管機

關認定古蹟土地移轉為其所有可助於古蹟保存及維護。 

不動產估價師法部分條文業奉總統113年8月7日華總一義字第

11300069581號令修正公布 

臺北市政府函 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113.8.22府授地價字第1130137790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13年8月16日台內地字第1130132633號函辦理，並檢送原函及其附件各1

份。 

二、旨揭修正條文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 7735號（詳見總統府網站 https：

//www.president.gov.tw公報系統）。 

附件1 

內政部函  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等 

113.8.16台內地字第1130132633號 

主旨：修正不動產估價師法部分條文一案，業奉總統113年8月7日華總一義字第

11300069581號令公布，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總統府秘書長113年8月7日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9580號函辦理。 

二、旨揭修正條文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 7735號（詳見總統府網站 https：

//www.president.gov.tw公報系統）。 

三、另請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18條之2規定，儘

速訂定不動產估價助理員登錄事宜之辦理方式、書表格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並報

本部備查，俾利推動不動產估價助理員制度。 

附件2 

總統府秘書長函  行政院等 

113.8.7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9580號 

主旨：立法院咨請總統公布修正不動產估價師法部分條文一案，業奉總統113年8月7日

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9581號令公布，請查照。 

說 明 ： 本 修 正 案 刊 載 於 總 統 府 公 報 第 7735 號 （ 另 見 本 府 網 站 https ：

//www.president.gov.tw公報系統）。 

附件3 

總統令 

113.8.7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958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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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增訂不動產估價師法第十八之一及第十八條之二條文；並修正第八條及第四十六條條

文，公布之。 

不動產估價師法增訂第十八之一及第十八條之二條文；並修正第八條及第

四十六條條文 

第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發給開業證書；已領者，撤銷或廢止其開業資格並註銷

開業證書： 

一、經撤銷或廢止不動產估價師資格並註銷不動產估價師證書。 

二、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不能執行業務，並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邀

請相關專科醫師、不動產估價師、學者專家組成小組認定。 

三、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四、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依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註銷開業證書者，於原因消滅後，仍得依本法之規定，請領

開業證書。 

第十八條之一  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得聘僱不動產估價助理員，協助不動產估價師執行

不動產估價業務。不動產估價師對於協助其執行業務之不動產估價助理員，應善盡

管理監督之責任。 

第十八條之二  前條不動產估價助理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不動產估價師考試及格。 

二、具不動產估價師考試應試資格。 

三、大專校院以上學校畢業，修畢不動產估價、不動產法規、土地利用、不動產投

資與市場及不動產經濟等領域相關課程，合計十學分以上。 

四、高等考試地政、都市計畫、測量製圖、財稅金融職系考試及格。 

五、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七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協助不動產估價師實

際執行前條業務滿二年之在職聘僱員工。 

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僱用不動產估價助理員，應於僱傭關係開始或終止之日起十日

內，向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辦理登錄。 

第一項第五款之在職聘僱員工，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應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

七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一個月內，依前項規定向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辦理登錄。 

前二項不動產估價助理員登錄事宜之辦理方式、書表格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不動

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定之，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四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十二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七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有關內政部113年5月10日訂定發布之「住宅租賃糾紛法律扶助規

定」，業經該部於113年7月30日令定自同年8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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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臺北市政府地政局除外） 

113.8.5北市地權字第11301347781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13年7月30日台內地字第11302642304號函辦理，隨文檢送該函、公

告及規定各1份。 

二、內政部為健全住宅租賃關係，協助住宅租賃承租人維護其合法租賃權益，依據租

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4條第1項、同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之1及旨揭規定，

於113年7月30日以台內地字第11302642303號公告委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辦理113年度住宅租賃糾紛處理及諮詢業務，請協助轉知並廣為宣導。 

附件1 

內政部函  司法院等 

113.7.30台內地字第11302642304號 

主旨：中華民國113年5月10日訂定發布之「住宅租賃糾紛法律扶助規定」，業經本部於

113年7月30日以台內地字第1130264230號令定生效日期，如需發布令，請至行政

院公報資訊網（網址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下載，請查照並轉

知所屬。 

說明： 

一、本部為健全住宅租賃關係，協助住宅租賃承租人維護其合法租賃權益，依據租賃

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4條第1項、同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之1及旨揭規定，本

部業已公告委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辦理113年度住宅租賃糾紛處理及諮詢

業務，請協助轉知並廣為宣導。 

二、檢送上開公告1份供參。 

附件2 

內政部公告 

113.7.30台內地字第11302642303號 

主旨：公告本部自113年8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期間，委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辦

理住宅租賃糾紛處理及諮詢業務。 

依據： 

一、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4條第1項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之1。 

二、行政程序法第16條。 

公告事項： 

一、委託事項： 

（一）辦理電話法律諮詢服務。 

（二）辦理專案推廣及人員培訓。 

（三）辦理法律扶助訴訟扶助先期作業系統建置。 

二、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臺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189號5樓，電話諮詢專線：

02-412-8518轉2再轉6。 

三、本公告如有疑問，請洽內政部（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電話02-2356-5276） 

住宅租賃糾紛法律扶助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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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健全住宅租賃關係，協助住宅租賃承租人維護其合法租

賃權益，依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提供住宅租賃糾紛之

法律扶助，特訂定本規定。 

二、本規定所稱法律扶助，包括下列事項： 

 (一)法律諮詢。 

 (二)法律文件撰擬。 

 (三)法院調解程序、訴訟程序、保全程序、督促程序、強制執行程序或仲裁程序之代

理、辯護或輔佐。 

三、住宅租賃承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本規定申請法律扶助： 

 (一)出租人提前終止租賃契約。 

 (二)出租人不當抵扣押金或有違約金爭議。 

 (三)租賃房屋修繕之爭議。 

 (四)其他與出租人因住宅租賃關係衍生之相關爭議。 

四、為維護住宅租賃承租人之合法權益，本部得設住宅租賃法律諮詢專線，提供住宅租

賃承租人第二點第一款之法律扶助。 

五、申請第二點第二款或第三款之法律扶助，申請人應於提出申請時，領有本部國土管

理署二年內核發之租金補貼核定函，並經鄉鎮市區調解、消費爭議調解不成立或不

服不動產糾紛調處結果。 

前項申請，應提出住宅租賃糾紛法律扶助申請書（如附件），並檢具下列文件： 

 (一)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二)住宅租賃契約影本。 

 (三)申請租金補貼核定函影本。 

 (四)經鄉鎮市區調解、消費爭議調解不成立或經不動產糾紛調處紀錄之證明文件影

本。 

 (五)其他案件相關資料。 

六、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經前點第一項鄉鎮市區調解、消費爭議調解或不動

產糾紛調處程序，逕行申請第二點第二款或第三款之法律扶助： 

 (一)為法院調解程序或仲裁程序之相對人。 

 (二)為訴訟程序之被告。 

 (三)為保全程序、督促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之債務人。 

 (四)於第一審訴訟終結後或訴訟程序進入第二審、第三審或再審提出申請。 

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提供第二點第二款或第三款之法律扶助： 

 (一)訴訟顯無實益或顯無勝訴之望。 

 (二)同一案件之同一法律扶助項目依法律扶助法或其他法令已受法律扶助，而無再予

法律扶助之必要。 

 (三)申請文件或證明有偽造、變造、虛偽不實或失效等情事。 

 (四)未依規定期限提出申請或申請文件欠缺，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五)受理申請前一年內，同一申請人依第二點第三款准予法律扶助達三次。 

 (六)案件相對人為本部、本部所屬機關（構）或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七)同一案件之同一法律扶助項目申請人已選任律師、法院已指定辯護人或指定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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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代理人或輔佐人。 

 (八)同一案件之同一法律扶助項目曾依本規定申請法律扶助遭駁回，而無其他新事實

或新證據。但依申請人所提之資料，足以認定有予以法律扶助之必要者，不在此

限。 

 (九)申請之事項不符本規定法律扶助之目的。 

八、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廢止法律扶助： 

 (一)無正當理由不配合執行法律扶助之要求，致該法律扶助案件無法進行。 

 (二)死亡。 

 (三)其他原因致無繼續法律扶助之必要。 

九、經核准法律扶助之案件，申請人有第七點第二款或第三款之情形，應撤銷其法律扶

助，並限期命申請人返還已撥付受委任律師酬金。屆期未返還者，應依法追繳。 

十、申請人未依前點規定期限返還費用者，自撤銷之日起五年內，不得再申請第二點第

二款或第三款之法律扶助。 

十一、扶助律師除按核定之律師酬金請領給付外，不得收取任何額外之報酬或不正利益。 

違反前項規定者，得取消律師受派辦理案件之資格。 

十二、前點第一項核定之律師酬金，於同一案件之同一法律扶助項目最高新臺幣五萬元。 

十三、本部得委託民間團體辦理本規定之法律扶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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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釋交通部公路局採競標購買方式取得具公用地役關係之

私有既成道路，無土地法第 34條之 1第 4項規定適用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等 

113.8.19北市地登字第1136019822號 
說明：依內政部113年8月13日台內地字第1130264453號函副本辦理，並檢送該函1份。 
附件 

內政部函  交通部公路局 

113.8.13台內地字第1130264453號 

主旨：有關貴局採競標購買方式取得具公用地役關係之私有既成道路，涉土地法第34條

之1第4項規定適用疑義一案，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113年7月11日路工用字第1130081201號函。 

二、按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及第5項規定：「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

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前四項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係

指共有人出賣共有土地之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對於該共有人有請求以同樣條件

訂立買賣契約之權而言。貴局為落實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意旨，對私有既成道

路土地未全面徵收補償前，先以有限經費公開提出要約並由所有權人就其應有部

分自行提出售價，再以出價低者依序購買，並認該方式係逐步履行政府應彌補所

有權人因公益而特別犧牲之財產利益，合於司法院釋字第400號以他法補償之解釋

意旨，且其性質與一般買賣有別，自無前揭土地法規定之適用。 

內政部函釋有關權利人依地籍清理條例規定申請發還土地，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公告無誤後囑託辦理之「發還」登

記案件，其性質屬回復所有權，尚非土地法第 76條規定土地權利

變更登記之情形，免繳納登記費。至權利人之書狀費，俟其另案

申請書狀換給後依規定辦理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13.8.14北市地登字第1130136255號 
說明：奉交下內政部113年8月7日台內地字第1130264460號函辦理，隨文檢送該函1份。 
附件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 

113.8.7台內地字第1130264460號 

主旨：有關權利人依地籍清理條例規定申請發還土地，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

核公告無誤後囑託辦理之「發還」登記案件，其登記費計收疑義一案，復如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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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113年7月26日新北地籍字第1131453685號函辦理。 

二、為澈底清理目前地籍登記已存在之權利內容不完整或與現行法令規定不符之土

地，地籍清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規範已依相關規定辦理仍未能釐清權屬並

完成登記之土地，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代為標售，倘土地經代為標售而未能

完成標售，應囑託登記為國有，以避免權屬久懸不決。惟本條例之立法目的係為

健全地籍管理，確保土地權利，促進土地利用，並非以代為標售或囑託登記為國

有為主要目的，故本條例第15條規定權利人得檢附證明文件向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發還土地，經審核無誤且公告期滿無人異議，囑託登記為權利人所

有，其性質係回復所有權，而非另行移轉土地所有權（前開條文112年2月8日修正

說明二、《二》參照），合先敘明。 

三、類此經直轄市、縣（市）機關囑託登記機關辦理之「發還」登記案件，其性質既

屬回復所有權，尚非土地法第76條規定土地權利變更登記之情形，免繳納登記費。

至權利人之書狀費，則俟其另案申請書狀換給後依規定辦理，併予敘明。 

「土地登記印鑑設置及使用作業要點」第 4點、第 6點、第 7點，

業經內政部以 113年 8月 8日台內地字第 1130264326號令修正發

布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13.8.13北市地登字第11360195371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13年8月8日台內地字第11302643262號函辦理，隨文檢送該函及行政院

公報第030卷第148期（節錄）各1份。 

二、副本抄送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社團法人臺北市第二地政士公會及台北市

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以上均含附件）。 
附件1 

內政部函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等 

113.8.8台內地字第11302643262號 

主旨：「土地登記印鑑設置及使用作業要點」第4點、第6點、第7點，業經本部於113年

8月8日以台內地字第1130264326號令修正發布，如需修正規定，請至行政院公報

資訊網（網址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下載，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附件2 

內政部令 

113.8.8台內地字第1130264326號 

修正「土地登記印鑑設置及使用作業要點」第四點、第六點、第七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土地登記印鑑設置及使用作業要點」第四點、第六點、第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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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印鑑設置及使用作業要點第四點、第六點、第七點修正規定 

四、已在土地所在之登記機關設置印鑑者，申辦該登記機關或同一直轄市、縣（市）跨

登記機關土地登記案件，登記名義人使用案件受理登記機關已設置之印鑑時，應於

土地登記申請書備註欄註明「使用已設置之印鑑」，以作為登記機關審查之依據。 

六、申請設置印鑑，應檢附下列文件，由申請人或法人之代表人親自辦理： 

（一）印鑑申請書（格式一）。 

（二）印鑑卡（格式二）及印鑑章。 

（三）身分證明文件： 

1.本國自然人檢附國民身分證。 

2.外國人檢附護照或中華民國居留證。 

3.旅外僑民檢附經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中央地政主管機關規定應

提出之文件，及其他附具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4.大陸地區人民檢附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身分證

明文件或臺灣地區長期居留證。 

5.香港、澳門居民檢附護照或香港、澳門永久居留資格證明文件。 

6.歸化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應提出主管機關核發之歸化或回復國籍許可證明

文件。 

7.法人檢附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之資格證明或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發之公司

設立、變更登記表、其影本或一百年三月前核發之抄錄本。 

（四）土地權利登記名義人之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前項第三款之文件，應檢附正、影本各一份，並準用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

補充規定第三十二點第三款至第五款、第三十三點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規定切

結並簽章；正本於核對後發還。 

申請人擁有多筆不動產權利分屬同一直轄市、縣（市）之不同轄區登記機關管轄

者，得由申請人依其不動產所屬之登記機關填備同份數第一項應附文件，並備妥

雙掛號郵資，交由受理之登記機關依第七點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查核後轉

寄其他登記機關辦理。收受轉寄印鑑卡之登記機關應向原受理之登記機關查證，

並經查驗檢附證明文件無誤後，辦理印鑑卡設置。 

七、登記機關受理申請設置印鑑案件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查驗申請人之身分及其檢附之證明文件。 

（二）核驗印鑑章，並請申請人或法人之代表人當場親自簽名。 

（三）印鑑卡加蓋印鑑設置專用章後設專檔保存。 

（四）申請書及其附件歸檔。 

登記機關完成印鑑設置後，應以申請人之印鑑申請書所載住所及登記簿登記住所

併同通知；已於管轄登記機關申請指定送達處所者，該處所應一併通知。申請人

為法人者，並通知法人之代表人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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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一 

收 

件 

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收件 

者章 
 

轉寄自○○○○ 

（登記機關） 

代為轉寄至○○○○○○ 

（登記機關） 
字號 字第           號 

 

土      地      登      記      印      鑑       申       請      書 

(1)受理 

機關 

縣 
登記機關（地政事務所） 

市 

(2)申請登記事由 

（選擇打ˇ一項） 

□ 設置印鑑   

□ 變更印鑑  原因：   □法定代理人變更   □代表人變更   □更換印鑑 

□註銷印鑑  原因： 

□1.印鑑章遺失 

□2.自行廢置 

□3.印鑑設置人    □（1）已死亡    □（2）受死亡宣告 

□（3）受監護宣告 

□4.法人   □（1）解散       □（2）撤銷   □（3）廢止 

           □（4）註銷登記   □（5）宣告破產 

□5.其他（請註明：          ） 

□ 逕為註銷       原因：第○點第□款  

(3) 1.                           份 4.                             份 

附繳 

證件 

2.                           份 5.                             份 

3.                           份 6.                             份 

申請人 

(4)登記名義

人、代理

人、代表人 

(5)姓名 
(6)出生年月

日 
(7)統一編號 (8)住址 (9)蓋章 (10)電話 

       

       

       

 

(11) 

土地

建物

例示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建）號 權利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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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3)注意事項 

申請人請妥為保管印鑑，印鑑遺失時應即向原設置機關申請變更或註銷印鑑。申辦該登記

機關或同一直轄市、縣（市）跨登記機關土地登記案件，得按申請人於登記申請書所載，

使用受理登記機關已設置之印鑑。 

(14)處           理              經              過 

擬辦 批示 建檔 備註 

 

 

 

   

填寫說明 

「土地登記印鑑申請書」填寫說明 

甲、一般填法： 

以毛筆、鋼筆或原子筆用黑色或藍色墨汁正楷填寫；數字一律以阿拉伯數字填寫之；字體需端正，

不得潦草，如有增加、刪改者，應在增刪處由申請人蓋章。 

乙、各欄填法： 

一、第(1)欄按土地（建物）所在地之縣（市）及登記機關（地政事務所）之名稱填寫。 

二、第(2)欄按表列自行選擇打勾或填明原因。 

三、第(3)欄按附繳證件之名稱及份數分項填寫。 

四、第(4)欄指申請設置印鑑之土地登記名義人；限制行為能力人應加填其法定代理人；法人應加填

其代表人；印鑑設置人已死亡、受死亡宣告或受監護宣告者，其繼承人、利害關係人或監護人

代為申請註銷印鑑時，應加填代為申請人資料；法人經解散、撤銷、廢止、註銷登記或破產宣

告，清算人、破產管理人或承續之權利人代為申請註銷印鑑時，應加填代為申請人資料。 

五、第(4)－(8)欄自然人依照戶籍謄本、戶口名簿、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證明文件記載填寫；法人依照

法人登記證明文件記載填寫。 

六、第(11)欄按檢附之權利證明文件填寫，二欄擇一填寫一筆（棟）即可。 

七、第(12)欄按實際申請日期填寫。 

八、第(14)欄申請人請勿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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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二 

 (正面) 

印鑑卡 
   

  市  

設    置    人：  ○○  ○○ 

 縣 

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或統一編號： 

 

登記機關 

 土地登記印鑑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設置專用章 

   

住          址：     

     

       

     

     

     

 （印鑑）  （簽名）  

法 定 代 理 人：            

（代表人）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住          址：            

        

         

       

       

       

 （印鑑）   （簽名）  

收件號 

事由 
年 月 日 字 號 

由○○登記 

機關轉寄 

轉寄之其他 

登記機關 

設置        

變更 

       

       

       

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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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印鑑卡（一） 

 設    置    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或統一編號： 

      

          

       

       

       

（印鑑）    （簽名）  

 法 定 代 理 人： 

（代表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印鑑）    （簽名）  

 變更印鑑卡（二） 

 設    置    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或統一編號： 

      

          

       

       

       

（印鑑）    （簽名）  

 法 定 代 理 人： 

（代表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印鑑）    （簽名）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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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簡化跨所登記案件涉及申請人重測（劃）、逕為分割後仍由

管轄所保管未領權利書狀作業程序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13.8.19北市地登字第1136019633號 
說明： 

一、依本市士林地政事務所113年4月22日北市士地籍字第1137007349號函辦理。 

二、考量跨所登記已為普遍，權利書狀管理亦無執行疑義，為簡政便民，應得簡化跨

所登記行政作業程序及配套措施如下： 

（一）登記名義人檢附原權利書狀或未能提出原權利書狀理由之切結書，申辦任何跨

所登記，得於該案審查無誤後由受理所審查人員填寫「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辦

理跨所登記調卷單」傳真至管轄所，再由管轄所將已繕妥之權利書狀連同權狀

換領簿相關頁面影本以公文交換方式送受理所，由受理所審查人員領取該權利

書狀併入登記申請案，並於該換領簿頁面影本簽章及加註登記案件收件字號。 

（二）登記完畢後將權狀換領簿相關頁面影本擲回管轄所，管轄所應裝訂於原權狀換

領簿相關頁次內，俾供查對。 

（三）管轄所應配合刪除地政整合系統WEB版「特殊地建號管制：書狀尚存於本所」

內容。 

三、本措施施行後，倘因文件交換作業而有調整案件處理時限之需，本局再另案彙整

具體案例並依本府申請案件處理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辦理。 

四、另配合本項跨所登記案件簡化作業實施事宜，本局100年11月23日北市地籍字第

10033195900號函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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